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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

议》，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附： 公告清单 单位：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朱经理 联系电话：0571-88974015
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联系人：方文莺 联系电话：0571-87336113
住所地：杭州市中河中路150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
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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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债务人

浙江琳琅工艺
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伟邦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浙江方源建材
有限公司

义乌市新世界
胶粘制品有限
公司

天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天孚新材
料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1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义乌字第2996号

2015年义乌字第3050号

2015年义乌字第3208号

2015年义乌字第4162号

2015年义乌字第4136号

2015年义乌字第3084号

2015年义乌字第3085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976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977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998号

2016年义乌字第01960号

2016年义乌字第01194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939号

2016年义乌字第01534号

2016年义乌字第01103号

2015年义乌字第3647号

2016年义乌字第02278号

2016年义乌字第02286号

2016年义乌字第02277号

2016年义乌字第02283号

2015年义乌字第3999号

2015年义乌字第3981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63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411号

2015年义乌字第1748号、2016年（展）字0051号

2015年义乌字第2293号、2016年（展）字0052号

2015年义乌字第2296号、2016年（展）字0053号

2015年义乌字第04487号

2015年义乌字第3193号

本金

2,579,773.88

4,420,000.00

6,500,000.00

5,000,000.00

8,500,000.00

6,893,406.49

8,020,000.00

7,100,000.00

4,260,000.00

2,770,000.00

3,780,000.00

5,090,000.00

3,880,000.00

7,500,000.00

2,710,000.00

2,754,363.96

5,000,000.00

7,500,000.00

4,500,000.00

7,500,000.00

25,376,664.94

20,000,000.00

6,400,000.00

5,000,000.00

8,569,366.57

7,000,000.00

7,550,000.00

7,399,996.01

9,799,945.13

欠息

122,901.77

208,522.58

337,199.96

237,339.10

383,916.90

310,932.05

373,183.62

273,992.58

164,395.55

106,895.70

73,449.53

98,904.24

108,626.30

173,370.16

52,658.26

91,372.63

96,884.81

145,208.15

46,952.22

145,208.15

688,267.89

529,986.84

124,566.00

101,235.42

187,904.27

146,262.30

157,754.33

168,627.52

202,621.82

担保人

陈丽琅、喻一鸣(抵押)；陈丽琅、喻一鸣(保证)；金民仙、徐松有（保证）

陈丽琅、喻一鸣(抵押)；陈丽琅、喻一鸣(保证)；金民仙、徐松有（保证）

陈丽琅、喻一鸣(抵押)；陈丽琅、喻一鸣(保证)；金民仙、徐松有（保证）

陈丽琅、喻一鸣(抵押)；陈丽琅、喻一鸣(保证)；义乌市徐昊工艺品有限公司（保证）；金民仙、徐松有（保证）

陈丽琅、喻一鸣(抵押)；陈丽琅、喻一鸣(保证)；义乌市徐昊工艺品有限公司（保证）；金民仙、徐松有（保证）

吴任超(抵押)；吴任超（保证）；吴坚强、金浩源（保证）；陈蓉进、王庆洪（保证）；吴立民、任灵贞（保证）

吴任超(抵押)；吴任超（保证）；吴坚强、金浩源（保证）；陈蓉进、王庆洪（保证）；吴立民、任灵贞（保证）

义乌市国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保证）；施建伟（保证）；吴任超(抵押)；吴任超（保证）；吴坚强、金浩源（保证）；陈蓉进、王庆洪（保证）；吴立民、任灵贞（保证）

义乌市国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保证）；施建伟（保证）；吴任超(抵押)；吴任超（保证）；吴坚强、金浩源（保证）；陈蓉进、王庆洪（保证）；吴立民、任灵贞（保证）

义乌市国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保证）；施建伟（保证）；吴任超(抵押)；吴任超（保证）；吴坚强、金浩源（保证）；陈蓉进、王庆洪（保证）；吴立民、任灵贞（保证）

吴宗刚（保证）、张向群（保证）、吴宗刚（抵押）、张向群（抵押）、吴宗文（保证）、陈春芳（保证）、浙江力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保证）

吴宗刚（保证）、张向群（保证）、吴宗刚（抵押）、张向群（抵押）、吴炬年（保证）、商菊仙（保证）、吴宗文（保证）、陈春芳（保证）

浙江力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吴宗文（保证）、陈春芳（保证）、吴宗刚（保证）、张向群（保证）、吴宗刚（抵押）、张向群（抵押）、吴炬年（保证）、商菊仙（保证）

浙江力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吴宗文（保证）、陈春芳（保证）、吴宗刚（保证）、张向群（保证）、吴宗刚（抵押）、张向群（抵押）

吴宗刚（保证）、张向群（保证）、吴宗刚（抵押）、张向群（抵押）、吴炬年（保证）、商菊仙（保证）、浙江力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吴宗文（保证）、陈春芳（保证）

吴宗刚（保证）、张向群（保证）、吴炬年（保证）、商菊仙（保证）、吴月仙（保证）、贝英金（保证）、吴月仙（抵押）、贝英金（抵押）、浙江力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吴宗文（保证）、陈春芳（保证）、吴宗刚（抵押）、张向群（抵押）

义乌市新世界胶粘制品有限公司（抵押）、胡启松（保证）、楼银娟（保证）

义乌市新世界胶粘制品有限公司（抵押）、胡启松（保证）、楼银娟（保证）

义乌市新世界胶粘制品有限公司（抵押）、胡启松（保证）、楼银娟（保证）

义乌市新世界胶粘制品有限公司（抵押）、胡启松（保证）、楼银娟（保证）

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抵押)；浙江天孚新材料有限公司（保证）；浙江云塑薄膜工业有限公司（保证）、毛协勤、余梅芳（保证）；义乌市金明针织有限公司（保证）、张金龙、孟金菊（保证）

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抵押)；浙江天孚新材料有限公司（保证）；浙江云塑薄膜工业有限公司（保证）、毛协勤、余梅芳（保证）；义乌市金明针织有限公司（保证）、张金龙、孟金菊（保证）

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抵押)；浙江天孚新材料有限公司（保证）；浙江云塑薄膜工业有限公司（保证）、毛协勤、余梅芳（保证）；义乌市金明针织有限公司（保证）、张金龙、孟金菊（保证）

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抵押)；浙江天孚新材料有限公司（保证）；浙江云塑薄膜工业有限公司（保证）、毛协勤、余梅芳（保证）；义乌市金明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抵押)；浙江天孚新材料有限公司（保证）；浙江云塑薄膜工业有限公司（保证）、毛协勤、余梅芳（保证）；义乌市金明针织有限公司（保证）、张金龙、孟金菊（保证）

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抵押)；浙江天孚新材料有限公司（保证）；浙江云塑薄膜工业有限公司（保证）、毛协勤、余梅芳（保证）；义乌市金明针织有限公司（保证）、张金龙、孟金菊（保证）

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抵押)；浙江天孚新材料有限公司（保证）；浙江云塑薄膜工业有限公司（保证）、毛协勤、余梅芳（保证）；义乌市金明针织有限公司（保证）、张金龙、孟金菊（保证）

义乌实信织带有限公司（保证）；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浙江云塑薄膜工业有限公司（保证）；毛协勤、余梅芳（保证）；陈樟田、许桂芳（保证）；陈锴（保证

义乌实信织带有限公司（保证）；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浙江云塑薄膜工业有限公司（保证）；毛协勤、余梅芳（保证）；陈樟田、许桂芳（保证）；陈锴（保证

法院公告
2017年4月24日

（2017）浙0191民初755号
高丰：本院受理原告王世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授权委托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754号

高丰：本院受理原告王世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授权委托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184号

姚斌：本院受理原告刘小柄诉被告姚斌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91民初31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951号

黄晓敏：本院受理原告周满霞诉被告黄晓敏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91民初29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040号

方华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余杭区崇贤国明玻
璃店诉被告方华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
方法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10民初14040号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负担通知
书，判决：被告方华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
告杭州余杭区崇贤国明玻璃店货款61493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
件受理费1337元，由被告方华红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653号

泮炳荣: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张晓伟诉被告泮炳
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本案诉讼材料。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7月24日上午09时00分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

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045、5594号

沈玉泉：本院受理原告陈建平、贺东敏诉你和
刘英花民间借贷纠纷二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11日上午9时和
12时在本院瓶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096、5106、5111、5112号

沈玉泉：本院受理原告王金根、葛沃牛、殷水
仙、凌雪娣诉你和刘英花劳务合同纠纷四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7年7月12日下午14时起在本院瓶窑法庭第二
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0757号

陶天俊：本院受理原告郎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10民初107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2689-2号

钟方界：本院在审理原告鲁亚晶诉被告钟方界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12689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1406号

周瑛、黄华：本院受理原告章水文与被告周瑛、
黄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204-2号

赵勇军：本院受理原告王志平诉被告赵勇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122 民初 20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赵勇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
还原告王志平借款56万元。二、被告赵勇军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给付原告王志平公告费 65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9400 元，由被告赵勇军负担。原告王
志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申请退
费；被告赵勇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交
纳。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937号

邵国献：原告方慧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

初3937号民事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2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判
决如下：

准予原告方慧淑与被告邵国献离婚。
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方慧

淑负担。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淳安县人民

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159号

杭州千岛湖凤凰实业有限公司：原告马骏诉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127 民初 4159 号民事裁定书和（2016）浙
0127民初4159号民事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0条、
第102条，第103条、第154条第一款（四）项之规定，
裁定如下：

查封被告杭州千岛湖凤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凤
凰岛2715室房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107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被告杭州千岛湖凤凰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5 日内协助原告马骏办理位于凤凰岛
2715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淳房权证千岛湖镇字
第31332号）的权属登记过户手续。

案件受理费6023元，保全申请费2094元，合计
8117元，由原告马骏负担。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淳安县人民
法院领取民事裁定书和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
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5154号

邵志昌：原告楼美娟、王纯宏因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27 民初
5154号民事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2条第四款、
第10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
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邵志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楼美娟、王纯宏消费款33898元及该款从起
诉之日即2016 年12 月4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
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

二、驳回原告楼美娟、王纯宏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47元，由被告邵志昌负担。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淳安县人民

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374号

上海宏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上
海宏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商

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宏乾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上海宏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09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浙江省宁波市徐戎路126号鄞州区人民
法院巡回审判点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7447号

扬州大洋造船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纺
织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州大洋造船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3日上午0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浙江省宁波市徐戎路126号鄞州区人民法院巡回
审判点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7452号

扬州大洋造船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纺
织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州大洋造船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3日上午0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浙江省宁波市徐戎路126号鄞州区人民法院巡回
审判点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632号

上海宏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上
海宏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光
大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上海宏乾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上海宏乾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保
全裁定书、保全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3日上午0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浙江省宁波市徐戎路126号鄞州区人民法院巡回
审判点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749号

张丽：本院受理原告陈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你
立即归还借款 78800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1482.5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3民初752号

吴辉：原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莼湖支行诉被告吴海辉、林娥、吴辉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长左
红卫、人民陪审员徐恩琴、王建龙，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2059号

俞海兴：本院受理原告陈官夫与被告俞海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
初120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6491号

蒋筱民、潘小凤：本院受理原告陈洁诉你们股东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民初16491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
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340号

王艳：本院受理原告李必武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
院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东郊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208号

丁功庆、方敏：本院受理原告夏小珍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和30日内。本院于2017年7月26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339号

林国英：本院已受理原告叶素丹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风险提示书。原
告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林国英偿还原告叶素丹借
款本金11万元及利息（从2017年3月28日起按年利
率6%计算至实际偿清之日止）；二、判令本案诉讼费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2017年7月27日10点在本院中法庭
公开审理，合议庭由郭灵燕、褚金凤、苏菊香组成（替
补林梅林、陈后林）。举证期限至开庭前一日。逾期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